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補充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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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目的：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發展，衡酌高中階段學生成長生理需求，訂定學生在校作息時間相關規定時，應以健全身心發展、強調主動學習、提升學習品質為目的，特訂定本補充規定。

二、 依據：

    (一)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」(以下簡稱總綱)。

    (二)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」。

三、 本校依據學生需求、學校條件、社區特性及社會期待，並考量校園安全、交通狀況及家庭需求等因素，訂定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，如附表。

四、 依總綱之規定，學習節數每週三十五節，其中包含必修與選修課程、團體活動時間及彈性學習時間。

     前項學習節數，每日排課以七節為原則。

五、 本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表，如附表所示。每星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上學時間為第一節上午08時00分，學生於上午第一節開始上課以前抵達上課地點即可。
六、 上午第一節開始上課以前，不得對學生實施任何學業成績評量。
七、 如因代表隊培(集)訓學校重要活動或其他特殊需求，在學生安全無虞前提下，學校得調整部分上、放學時間。

八、 學生如因個人或家庭特殊因素，提早上學或延遲放學時，學校應本維護學生安全之責，提供適當安置場所或相關措施。

九、非學習節數之活動，如升旗、午餐、午休、環境打掃、垃圾分類等納入作息    
    時間規劃。

    前項非學習節數活動之參與狀況，不得列入出缺席紀錄；但得視其情節，採

    取適當之正向輔導管教措施，並得運用其他一般管教措施，惟僅限於口頭
    糾正、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、通知監護權人協請處理、書面自省或靜坐反
    省。
十、本補充規定應依循民主參與之程序，與校內學生、教師及家長充分溝通
十一、本補充規定未規定者，悉依總綱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。

十二、本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
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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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備註
	1. 有效解決本校家住偏遠地區學生因交通不便所造成之遲到到校問題。

2. 本規劃符合教育部所頒定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」規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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